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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互联网+调解仲裁” 

2020 行动实施计划的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了《“互联网+调解仲

裁”2020 行动实施计划》（人社厅发〔2018〕83 号），明确了 2018

至 2020 年“互联网+调解仲裁”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

体目标和具体任务。为深入贯彻落实通知精神，加快推进我省“互

联网+调解仲裁”工作，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对“互联网+调解仲裁”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互联网+调解仲裁”是“互联网+人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推动调解仲裁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对提高劳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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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争议处理效能和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调解仲裁工作标准化、规

范化、信息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全省各级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积极推动调解仲裁信息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调

解仲裁办案系统实现了推广应用全覆盖，仲裁在线办案率达到

80%以上，仲裁办案和仲裁员管理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但是，调

解仲裁信息化还存在认识不够到位、发展不够平衡、保障不够充

分等问题，成为影响事业发展的“瓶颈”。各市要进一步提升对做

好“互联网+调解仲裁”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将抓好“互

联网+调解仲裁”2020 行动实施计划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调

解仲裁工作的重要任务，以扎实的工作措施推动“互联网+调解仲

裁”工作不断创新发展。 

二、高质量推动“互联网+调解仲裁”工作开展  

（一）推进调解仲裁办案系统建设。按要求做好办案系统升

级工作，完善法律法规库和案例库，统一仲裁文书，实现类案法

律政策推送等功能。加快推进仲裁线上实时办案，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发布《全国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信息监测指标》后，尽

快对办案系统作修改完善，关闭办案系统“事后补录”功能，全

面开展线上实时办案。各市要切实研究解决办案系统终端数量偏

少、人员操作不熟练等问题，为在线实时办案打下良好基础。进

一步提升仲裁在线办案率，2018 年底前要达到 90%以上，2019 年

底前要达到 95%以上，2020 年底前达到 100%。积极推动数字仲裁

庭和智能仲裁院建设，完善仲裁庭和仲裁院相关设施设备配置，

为信息化开展提供硬件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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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好仲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管理信息系统应用工作。

按照《全国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管理信息系统数

据信息核准操作指南》，认真做好数据信息的核准填报工作，并从

2018 年第四季度起按季度更新系统数据信息。加强对系统的实时

动态管理，赋予县级仲裁机构对系统的管理维护权限，建立上下

联动、分级负责、层层落实工作机制，及时更新机构人员数据信

息，确保数据真实、完整、准确。强化系统应用，依托系统实施

绩效考核，增强仲裁培训和工作指导的针对性。2018 年底前要建

立全省仲裁员名册并以适当方式公开。 

（三）推进仲裁案件实时监控系统建设和仲裁案件信息监测

系统应用。结合本省实际，加快研究开发仲裁案件实时监控系统，

实现对全省各级仲裁机构办案的全程实时监控。加强全国仲裁案

件信息监测系统应用工作，2018 年积极配合做好系统的试运行工

作；2019 年按月报送监测数据信息，落实校核标准，提高数据信

息质量；2020 年实现争议案件情况实时监测，进一步提高数据信

息质量，不断加强监测成果应用，做好争议风险防控。 

（四）推进调解仲裁服务平台建设。强化调解平台的应用，

2018 年第四季度配合做好平台试运行工作，建立网上调解员库，

选派优秀调解员仲裁员开展网上调解工作，加强工作指导、考核

及培训；2019 年加大调解平台使用力度，确保各市都有调解组织

运用调解平台开展工作；2020 年全面推广应用调解平台。加快建

立仲裁网上服务平台，2019 年研究开发并全面推广应用仲裁预立

案系统，开展网上预约申请仲裁等服务；2020 年研究开发在线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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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系统，逐步实现争议案件网上处理，探索裁决书网上公开。加

快建立裁审衔接数据信息共享平台，2019 年开展工作调研并制定

裁审衔接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方案；2020 年开发并全面推广应

用裁审衔接数据信息共享平台。 

三、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作落实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市要尽快成立“互联网+调解仲裁” 

工作领导小组，强化对调解仲裁信息化工作的组织领导。要建立

工作责任制，指定专人负责“互联网+调解仲裁”推进工作，确保

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二）加强沟通协调。各市调解仲裁机构要加强“互联网+

调解仲裁”工作调研，及时提出需求。信息中心要积极支持调解

仲裁信息化工作开展。调解仲裁机构和信息中心要强化沟通协调

和工作配合，共同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促进调解仲裁业

务与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切实发挥信息化的引领保障作用。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8 年 9月 2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调解仲裁管理处）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8 年 9月 27 日印发 

校核人：刘世芹 


